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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综执发〔2016〕34 号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实施方案》的

通 知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各执法中队：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部署要

求，加快创卫工作进程，全面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现将《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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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确保以干净、畅

通、有序、宜居的生活环境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达标验收，

依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立足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工作

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在前期创卫存在问题集中整治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扎实、

有效的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查缺补漏、整改提升，从根本上

改善城市面貌，打造交通畅通、舒适便捷、洁净安宁的生态宜

居家园，确保专线整治各项任务达标，不断提高全市人民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

二、工作内容

（一）市容市貌整治

集中治理城区“十乱”行为（乱搭乱建、乱扯乱挂、乱贴

乱画、乱停乱放、乱摆乱占）。

1、治理占道经营。加强主次干道两侧出店经营行为整治。

开展店外摆摊、店外加工、店外维修、店外屠宰、占道洗车、

流动摊点等专项整治行动，严禁农贸市场“伸舌头”，达到划

行入市、退路进店经营。

2、强化广告管理。拆除无审批手续，不符合户外广告管

理办法、规划及技术规范要求，陈旧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严

重影响市容市貌的立柱广告、楼顶广告、墙体广告等大型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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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整治道路两侧门头牌匾，对沿街店面门前设置的落地灯箱、

灯杆道旗广告牌依法予以没收、拆除。

3、规范车辆停放。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停放引导活

动，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积极推动沿街机关、企

事业单位开放停车位，确保车辆停放整齐规范。

责任单位：北辛街道管理办公室、荆河街道管理办公室、

龙泉街道管理办公室、善南街道管理办公室等单位

（二）环境卫生整治

1、开展城区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进一步提高日常保洁质

量，加大保洁频次、延长作业时长，主要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6 小时，一般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2 小时，确保城区主次干

道机扫率、冲洗率均达到 80%，全面清理各部位（公共场所、

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水面驳岸、绿化带中）卫生死角，确

保城区保洁无盲区。

2、按标准配备环卫设施。按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27-2012）》配齐各类环卫设施设备。足额配备道路果皮

箱并保持箱体完整、清洁；拆除城区所有无上盖垃圾箱；城区

全面杜绝露天地坑式垃圾中转站，禁止以成排塑料垃圾桶代替

中转站，各类环卫车辆要保持全封闭、无渗漏；垃圾处理厂严

格按规程作业，确保进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３、全面提升城区公厕标准。按标准设置公厕标识牌，加

快旱厕改造，杜绝城区旱厕；建设、改造提升一批公厕，增加

城区公厕数量；城区主、次干道上的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

准（水冲式、门窗完好、有防蝇和洗手设施、大便蹲位有包厢、

小便池有隔板、基本无蝇无臭味）；牵头做好机关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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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免费对外开放工作，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的如厕环境。

责任单位：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三）园林绿化整治

全面提升城区绿化水平，确保城区各绿化区域杜绝乔灌

木、绿篱、种植块缺失、地被缺株断档、空洞斑秃现象。规范

建成区各条道路沿线、周边绿化建设，严格按照道路规划实施

全域道路绿化，确保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 100%；合理增

加植物配置、科学设置多彩植物，突出城市绿色网格空间和道

路景观特征塑造；切实提高道路绿化养护水平，确保栽植苗木

成活率，全面清理绿化带垃圾，确保绿化区域卫生整洁。

责任单位：市园林管理处

（四）市政设施整治

集中整治市政设施，确保各类设施足额、完整、正常使用。

开展城市道路整治行动，确保道路路面平整、完好、畅通，无

坑洼、裂缝、隆起、溢水现象，道路两侧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

整洁完好，无零乱、破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巡查、检修、维

护，保持井盖、盖板、雨箅等防汛设施整洁、完好、畅通；强

化对路灯、护栏、指示牌、路名牌、消防栓等市政基础设施的

管理，确保各类设施整洁、完好；全面规范城区道路标识、标

志、标线。

责任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处

（五）数字化城管建设

抓紧建设数字化城管平台建设，实现对城市事件和部件的

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考核的科学化水平，健全考

核评价体系和长效化运转机制，拓展系统功能，扩大覆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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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城市规模增长幅度相适应的软硬件升级机制，积极向智

慧城市平台融合。

责任单位：局指挥中心

（六）垃圾处理厂建设

探索实施粪便处理厂建设，加快垃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废弃

物处理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国家验收前项目建成并运营。

责任单位：市政府驻光大项目办公室、工程建设筹备组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

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按照省级技术评估反馈问题，逐

一梳理城管专线各项问题，建立自查整改台账，制定工作进度

表，逐项逐条进行整改，确保整改工作在规定的时限内保质保

量完成。

（二）攻坚决战阶段（2016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20 日）

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开展集中整治活动，重点解决市容

环境、环境卫生、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建筑工地、城中村和

城乡结合部等城市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全面达到国家卫生城

市标准。

（三）迎检评估阶段（2016 年 8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

动员全局上下的力量，以优美的城市环境、良好的城市秩

序全力迎接国家专家暗访。根据国家专家暗访反馈的情况以及

意见建议，强化问题整改，对重点区域、重点问题继续实行重

点整治，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四）长效机制阶段（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结合创卫要求，巩固集中攻坚决战行动成果，健全完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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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长效管理机制和精细化管理举措，继续推进创卫工作深入开

展，为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奠定坚实基础。

四、措施保障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切实增强创卫城管专线整治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查找各自缺项，

严格按照《城市容貌标准》、《城市管理专线重点任务指标》等

文件要求，在全域内进行拉网式排查，列出问题台账，将各项

整治（整改任务）明确责任到具体单位和人员，同时确定整改

完成时限。

（二）集中精力，全面攻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措施保

障。各责任单位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范围集中整治

活动，开展一次大规模整治“脏乱差”攻坚战，特别是要对城

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城中村、重点公共场所、全域公厕进行

重点整治，确保所有部位整改到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同时

做好城管专线迎检备查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三）强化措施，保持长效。为巩固整治成果，防止问题

反弹，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对沿街

单位实施“门前三包”责任制，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市管理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推行数字化、网格化管理，加快建设城

管数字化指挥平台，全面推进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四）严格考核，严肃问责。为切实保障各项工作的有效

落实，市局将一周一暗访、每周一通报，对各责任单位城管专

线各项整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对未按要求落实任

务、整改不力的，发现一次通报一次，连续两次未整改到位的，

将问责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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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方联动，提高效率。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增强大局

意识，自觉服从市局创卫工作统一部署安排，积极协调，全力

配合，形成专线整治工作的强大合力。对于在专线整治行动中

出现的阻挠整治、寻衅滋事等典型案件，要依法处理和打击。

（六）加大宣传，营造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创卫宣传氛围，

提高城管专线整治市民参与度。各责任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宣传创卫城管专线整治活动，及时

报道工作成效、曝光工作不力，同时呼吁广大城区居民积极参

与创卫、人人支持创卫工作，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附件：1.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任务分解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

201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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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创卫城市管理专线整治任务分工
序号 整治项目 整 治 内 容 牵头领导 责任人 责任单位

1

市容市貌整治

（集中治理城区

乱搭乱建、乱扯乱

挂、乱贴乱画、乱

停乱放、乱摆乱占

等“十乱”行为）

1、治理占道经营。加强主次干道两侧出店经营行为整治。

开展店外摆摊、店外加工、店外维修、店外屠宰、占道洗车、

流动摊点等专项整治行动，严禁农贸市场“伸舌头”，达到

划行入市、退路进店经营。

崔凤存
姜宏博

任衍忠

崔洪涛

龙 涛

石晓东

刘宽玉

张 静

李 立

杨国泉

王开启

石礼鑫

北辛街道管理办公室

荆河街道管理办公室

龙泉街道管理办公室

善南街道管理办公室

局市容管理科

女子中队

两河长廊管理办公室

东沙河执法中队

洪绪执法中队

姜屯执法中队

2、强化广告管理。拆除无审批手续，不符合户外广告管理

办法、规划及技术规范要求，陈旧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严

重影响市容市貌的立柱广告、楼顶广告、墙体广告等大型广

告牌。整治道路两侧门头牌匾，对沿街店面门前设置的落地

灯箱、灯杆道旗广告牌依法予以没收、拆除。

马士奎

3、规范车辆停放。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停放引导活动，

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积极推动沿街机关、企事

业单位开放停车位，确保车辆停放整齐规范。

高利

李 军

姜宏博

任衍忠

崔洪涛

龙 涛

张 静

局停车服务管理科

北辛街道管理办公室

荆河街道管理办公室

龙泉街道管理办公室

善南街道管理办公室

女子执法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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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治项目 整 治 内 容 牵头领导 责任人 责任单位

2 环境卫生整治

1、开展城区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进一步提高日常保洁质量，

加大保洁频次、延长作业时长，主要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6 小时，一般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2 小时，确保城区主次

干道机扫率、冲洗率均达到 80%，全面清理各部位（公共场

所、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水面驳岸、绿化带中）卫生死

角，确保城区保洁无盲区。

徐明新 胡桂云 环境卫生管理处

2、按标准配备环卫设施。按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27-2012）》配齐各类环卫设施设备。足额配备道路果

皮箱并保持箱体完整、清洁；拆除城区所有无上盖垃圾箱；

城区全面杜绝露天地坑式垃圾中转站，禁止以成排塑料垃圾

桶代替中转站，各类环卫车辆要保持全封闭、无渗漏；垃圾

处理厂严格按规程作业，确保进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100%。

３、全面提升城区公厕标准。按标准设置公厕标识牌，加快

旱厕改造，杜绝城区旱厕；建设、改造提升一批公厕，增加

城区公厕数量；城区主、次干道上的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上

标准（水冲式、门窗完好、有防蝇和洗手设施、大便蹲位有

包厢、小便池有隔板、基本无蝇无臭味）；牵头做好机关企

事业单位厕所免费对外开放工作，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的如

厕环境。

3 园林绿化整治

提升城区绿化水平，确保城区各绿化区域杜绝乔灌木、绿篱、

种植块缺失、地被缺株断档、空洞斑秃现象。规范建成区各

条道路沿线、周边绿化建设，严格按照道路规划实施全域道

路绿化，确保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 100%；合理增加植

物配置、科学设置多彩植物，突出城市绿色网格空间和道路

景观特征塑造；切实提高道路绿化养护水平，确保栽植苗木

成活率，全面清理绿化带垃圾，确保绿化区域卫生整洁。

崔凤存 姜兆瑞 园林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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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治项目 整 治 内 容 牵头领导 责任人 责任单位

4 市政设施整治

集中整治市政设施，确保各类设施足额、完整、正常使用。

开展城市道路整治行动，确保道路路面平整、完好、畅通，

无坑洼、裂缝、隆起、溢水现象，道路两侧公共设施及附属

设施整洁完好，无零乱、破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巡查、检

修、维护，保持井盖、盖板、雨箅等防汛设施整洁、完好、

畅通；强化对路灯、护栏、指示牌、路名牌、消防栓等市政

基础设施的管理，确保各类设施整洁、完好；全面规范城区

道路标识、标志、标线。

邢 毅 孔德良 市政工程管理处

5 数字化城管建设

抓紧建设数字化城管二级平台，实现同市级指挥平台的对接

融合。启动“两级监督、两级指挥”的管理模式，实现对城

市事件和部件的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考核的科

学化水平，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长效化运转机制，拓展系统

功能，扩大覆盖区域，建立与城市规模增长幅度相适应的软

硬件升级机制，积极向智慧城市平台融合。

徐西伦
田良栋

倪 莉
局指挥中心

6 垃圾处理厂建设

探索实施粪便处理厂建设，加快垃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废弃物

处理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出台《滕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确保国家验收前垃

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建成并运营。

邢 毅
李春灿

侯绍健

政府驻光大项目办公室

工程建设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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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
2008 年 10 月 1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129 号公告发布

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 总 则

1.0.1 为了加强城市容貌的建设与管理，创造整洁、美观的城市

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直辖市、市的容貌建设与管理。城市中的建

（构）筑物、道路、园林绿化、公共设施、广告标识、照明、公共场

所、城市水域、居住区等的容貌建设与管理，均适用本标准。

1.0.3 城市容貌建设与管理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应与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

1.0.4 城市容貌建设应充分体现城市特色，保持当地风貌，使城

市环境保持整洁、美观。

1.0.5 城市容貌的建设与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城市容貌 urban appearance

城市外观的综合反映，是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市建（构）筑

物、道路、园林绿化、公共设施、广告标志、照明、公共场所、省市

水域、居住区等构成的城市局部或整体景观。

2.0.2 公共设施 public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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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道路和公交场所的交通、电力、通讯、邮政、消防、环卫、

生活服务、文体休闲等设施。

2.0.3 城市照明 urban lighting

城市功能照明和景观照明的总称，主要指城市范围内的道路、街

巷、住宅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共绿地和建筑物等处的功能照明、

景观照明。

2.0.4 公共场所 public area

机场、车站、港口、码头、影剧院、体育场（馆）、公园、广场等

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各类室外场所。

2.0.5 广告设施与标识 facilities of outdoor advertising and

sign

广告设施是指利用户外场所、空间和设施等设置、悬挂、张贴的

广告。标识是指招牌、路名牌、指路牌、门牌及交通标志牌等视觉识

别标志。

3 建（构）筑物

3.0.1 新建 、扩建、改建的建（构）筑物应保持当地风貌，体

现城市特色，其造型、装饰等应与所在区域环境相协调

3.0.2 城市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应按国家标准《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 进行规划控制，历史保护建（构）

筑物不得擅自拆除、改建、装饰装修，应设置专门标志。其他具有历

史标志价值的建（构）筑物及具有代表性风格的建（构）筑物，宜保

持原有风貌特色。

3.0.3 现有建（构）筑物应保持外形完好、整洁，保持设计建造

时的形态和色彩，符合街景要求。破残的建（构）筑物外立面应及时

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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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建（构）筑物不得违章搭建附属设施。封闭阳台、安装防

盗窗（门）及空调外机等设施，宜统一规范设置。电力、电信、有线

电视、通讯等空中架设的缆线宜保持规范、有序，不得乱拉乱设。

3.0.5 建筑物屋顶应保持整洁、美观，不得堆放杂物。屋顶上安

装的设施、设备应规范设置。屋顶色彩宜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3.0.6 临街商店门面应美观，宜采用透视的防护设施，并与周边

环境相协调。建筑物沿街立面设置的遮阳篷帐、空调外机等设施的下

沿高度应符合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 的规定。

3.0.7 城市道路两侧的用地分界宜采用透景围墙、绿篱、栅栏等

形式，绿篱、栅栏的高度不宜超过 1.6m。胡同里巷、楼群角道设置的

景门，其造型、色调应与环境协调。

3.0.8 城市各类工地应有围墙、围栏遮挡，围墙的外观宜与环境

相协调。临街建筑施工工地周围宜设置不低于 2m 的遮挡墙，市政设施、

道路挖掘施工工地围墙高度不宜低于 1.8m，围栏高度不宜低于 1.6m。

围墙、围栏保持整洁、完好、美观，并设有夜间照明装置；2m 以上的

工程立面宜使用符合规定的围网封闭。围墙外侧环境应保持整洁，不

得堆放材料、机具、垃圾等，墙面不得有污迹，无乱张贴、乱涂乱画

等现象。靠近围墙处的临时工棚屋顶及堆放物品高度不得超过围墙顶

部。

3.0.9 城市雕塑和各种街景小品应规范设置，其造型、风格、色

彩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应定期保洁，保持完好、清洁和美观。

4 城市道路

4.0.1 城市街道应保持平坦、完好，便于通行。路面出现坑凹、

碎裂、隆起、溢水以及水毁塌方等情况，应及时修复。

4.0.2 城市道路在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养护、维修等施工作



- 14 -

业时，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施工完毕后应及时

平整现场、恢复路面、拆除防围设施。

4.0.3 坡道、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应畅通、完好，道缘石应整齐、

无缺损。

4.0.4 道路上设置的井（箱）盖、雨箅应保持齐全、完好、正位、

无缺损，不堵塞。

4.0.5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出入口构筑物造型应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

4.0.6 严禁擅自占道加工、经营、堆放及搭建等。非机动车辆应

有序停放，不得随意占用道路。

4.0.7 交通护栏、隔离墩应经常清洗、维护，出现损坏、空缺、

移位、歪倒时，应及时更换、补充和校正。路面上的各类井盖出现松

动、破损、移位、丢失时，应及时加固、更换、归位和补齐。

4.0.8 城市道路应保持整洁，不得乱扔垃圾，不得乱倒粪便、污

水，不得任意焚烧落叶、枯草等废弃物。城市道路应定时清扫保洁，

有条件的城市或路段宜对道路采用水洗除尘，影响交通的降雪应及时

清除。

4.0.9 各种城市交通工具，应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防止燃

油泄露。运载散体、流体的车辆应密闭，不得污损路面。

5 园林绿化

5.0.1 城市绿化、美化应符合城市规划，并和新建、改建、扩建

的工程项目同步建设、同时投入使用。

5.0.2 城市绿化应以绿为主，以美取胜，应遵循生物多样性及适

地适树原则，合理配置乔、灌、草，注重季相变化，不得盲目引进外

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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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城市绿地应定时进行养护，保持植物生长良好、叶面洁净

美观，无明显病虫害、死树、地皮空秃。城市绿化养护应符合以下要

求：

1 公共绿地不宜出现单处面积大于 1m
2
以上的泥土裸露。

2 造型植物、攀缘植物和绿篱，应保持造型美观。绿地中模纹花

坛、模纹组字等应保持完整、绚丽、鲜明。绿地围栏、标牌等设施应

保持整洁、完好。

3 绿地环境应整洁美观，无垃圾杂物堆放，并应及时清除渣土、

枝叶等，严禁露天焚烧枯枝、落叶。

4 行道树应保持树形整齐、树冠美观、无缺株、枯株、死树和病

虫害，定期修剪，不应妨碍车、人通行，且不应碰架空线。

5.0.4 城市道路绿地率指标应符合表 5.0.4 的规定

表 5.0.4 道路绿地率指标

道路类型 道路绿地率

园林景观路 ≥40%

红线宽度大于 50m ≥30%

红线宽度 40-50m ≥25%

红线宽度小于 40m ≥20%

5.0.5 绿带、花坛（池）内的泥土土面应低于边缘石 10cm 以上，

边缘石外侧面应保持完好、整洁。树池周围的土面应低于边缘石，宜

采用草坪、碎石等覆盖，无泥土裸露。

5.0.6 应制定保护措施、设置保护标志对古树名木进行统一管

理、分别养护。

5.0.7 城市绿化应注意庭院、阳台绿化和垂直绿化。

5.0.8 河流两岸、水面周围，应进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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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严禁违章侵占绿地，不得擅自在植物上悬挂与绿化无关的

物品。

6 公共设施

6.0.1 公共设施应规范设置、标识明显，外形、色彩与周边环境

相协调，保持完好、整洁、美观，无污染、尘土，无乱涂写、乱刻画、

乱张贴、乱吊挂，无破损、表面脱落现象。

6.0.2 各类摊、亭、棚的样式、材料、色彩等，各城市应根据区

域建筑特点统一设计、建造，宜兼顾功能适用与外形美观，并组合设

计，一亭多用。

6.0.3 书报亭、售货亭、彩票亭等应保持干净整洁，亭体内外玻

璃立面洁净透明；各类物品应规范、有序放置，严禁跨门营业。

6.0.4 城市中不宜新建架空管线设施，对已有架空管线宜逐步改

造入地或采取隐蔽措施。

6.0.5 电线杆、灯杆、指示杆等杆体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挂；

各类标识标牌有机组合、一杆多用。

6.0.6 候车亭应保持完整、美观，顶棚内外表面无明显积灰、无

污染；座位保持干净清洁，厅内无垃圾杂物、无明显灰尘；广告灯箱

表面保持明亮，亮灯效果均匀；站台及周边环境保持整洁。

6.0.7 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等环

境卫生公共设施应保持整洁，不得污染环境；应定期维护和更新，设

施完好率不低于 95%，运转正常。

6.0.8 各类公共健身、休闲设施应保持清洁、卫生。

7 广告设施与标识

7.0.1 广告设施与标识按面积大小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并应

符合表 7.0.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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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1 广告设施与标识分类

类型 a(m)或 S(m
2
)

大型 a≥4 或 S≥10

中型 4＞a＞1 或 10＞a＞1

小型 A≤1 或 S≤1

注：a 指广告设施与标识的任一边边长，S 指广告设施与标识的单

面面积。

7.0.2 广告设施与标识设置应符合城市专项规划，与周边环境相

适应，兼顾昼夜景观。

7.0.3 广告设施与标识使用的文字、商标、图案应准确规范。陈

旧、损坏的广告设施与标识应及时更新、修复，过期和失去使用价值

的广告设施应及时拆除。

7.0.4 广告应张贴在指定场所，不得在沿街建（构）筑物、公共

设施、桥梁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

7.0.5 下列情形严禁设置广告设施：

1 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2 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3 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筑物形象的；

4 利用行道树或损毁绿地的；

5 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名胜风景点的建筑物控制地带；

6 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

7.0.6 人流密集、建筑密度高的城市道路沿线，城市主要景观道

路沿线，主要景区内，严禁设置大型广告设施。

7.0.7 城市公共绿地周边应按城市规划要求设置广告设施，且宜

设置小型广告设施。



- 18 -

7.0.8 对外交通道路、场站周边广告设施设置不宜过多，宜设置

大、中型广告设施。

7.0.9 建筑物屋顶不得设置大型广告设施。当在建筑物屋顶设置

中小型广告设施时，应严格控制广告设施的高度，且不得破坏建筑物

结构；建筑物屋顶广告设施的底部构架不应裸露、高度不应大于 1m，

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广告设施结构稳定、安装牢固。

7.0.10 同一建筑物外立面上的广告的高度、大小应协调有序，

且不应超过屋顶，广告设置不应遮盖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和窗户。

7.0.11 人行道上不得设置大、中型广告，宜设置小型广告。宽

度小于 3m 的人行道不得设置广告，人行道上设置广告的纵向间距不应

小于 25m。

7.0.12 车载广告色彩应协调，画面简洁明快、整洁美观。不应

使用反光材料，不得影响识别和乘坐。

7.0.13 布幔、横幅、气球、彩虹气模、空飘物、节目标语、广

告彩旗等广告，应按批准的时间、地点设置。

7.0.14 招牌广告应规范设置；不应多层设置，宜在一层门檐以

上、二层窗檐以下设置，其牌面高度不得大于 3m，宽度不得超出建筑

物两侧墙面，且必须与建筑立面平行。

7.0.15 路名牌、指路牌、门牌及交通标志牌等标识应设置在适

当的地点及位置，规格、色彩应分类统一，形式、图案应与街景协调，

并保持整洁、完好。

8 城市照明

8.0.1 城市照明应与建筑、道路、广场、园林绿化、水域、广告

标志等被照明对象及周边环境相协调，并体现被照明对象的特征及功

能。照明灯具和附属设备应妥善隐蔽安装，兼顾夜晚照明及白昼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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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根据城市总体布局及功能分区，进行亮度等级划分，合理

控制分区亮度，突出商业街区、城市广场等人流集中的公共区域、标

志性建（构）筑物及主要景点等的景观照明。

8.0.3 城市景观照明与功能照明应统筹兼顾，做到经济合理，满

足使用功能，景观效果良好。

8.0.4 城市照明应符合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的要求，避免光污染，

并符合以下规定：

1 城市照明设施的外溢光/杂散光应避免对行人和汽车驾驶员形

成失能眩光或不舒服眩光。城市照明灯具的眩光限制应符合表 8.0.4

的规定。

表 8.0.4 城市照明灯具的眩光限制

安装高度（m） L 与 A 的关系

h≤4.5 LA0.5≤4000

4.5＜h≤6 LA0.5≤5500

h＞6 LA0.5≤7000

注：1 L 为灯具与向下垂线城 850 和 900 方向间的最大平均亮度

（cd/m
2
）;

A 为灯具在与向下垂线成 850 和 900 方向间的出光面积（m2），含

所有面积。

2 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应控制外溢光/杂散光，避免形成障害光。

3 室外灯具的上射逸出光不宜大于总输出光通的 25%。在天文台

（站）附近 3km 范围内的室外照明应从严控制，必须采用上射光通量

比为零的道路照明灯具。

4 城市照明设施应避免光线对于乔木、灌木和其他花卉生长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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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新建、改建工程的照明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投入使用。

8.0.6 城市照明应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应采用高效、节能、美

观的照明灯具及光源。

8.0.7 灯杆、灯具、配电柜等照明设备和器材应定期维护，保持

整洁、完好，并确保正常运行。

8.0.8 城市功能照明设施应完好，城市道路及公共场所装灯率及

亮灯率均应达到 95%。

9 公共场所

9.0.1 公共场所及其周边环境应保持整洁，无违章设摊、无人员

露宿。经营摊点应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保持整洁卫生，不影响周

围环境。

9.0.2 公共场所应保持清洁卫生，无垃圾、污水、痰迹等污物。

9.0.3 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放点（亭、棚）应布局合理、

设置规范，车辆停放整齐。非机动车停放点（亭、棚）不应设置在影

响城市交通和城市容貌的主要道路、景观道路及景观区域内。

9.0.4 在公共场所举办节庆、文化、体育、宣传、商业等活动，

应在指定地点进行，及时清扫保洁。

9.0.5 集贸市场内的经营设施以及垃圾收集容器、公共厕所等设

施应规范设置、布局合理，保持干净、整洁、卫生。

10 城市水域

10.0.1 城市水域应力求自然、生态，与周围人文景观相协调。

10.0.2 水面应保持清洁，及时清除垃圾、粪便、油污、动物尸

体、水生植物等漂浮废物。

10.0.3 水体必须严格控制污水超标排入，无发绿、发黑、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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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

10.0.4 水面漂浮物拦截装置应美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不得

影响船舶的航行。

10.0.5 岸坡应保持整洁完好，无破损，无堆放垃圾，无定置渔

网、渔箱、网簖，无违章建筑和堆积物品。亲水平台等休闲设施应安

全、整洁、完好。

10.0.6 岸边不得有从事污染水体的餐饮、食品加工、洗染等经

营活动，严禁设置家畜家禽等养殖场。

10.0.7 各类船舶、泵船及码头等临水建筑应保持容貌整洁，各

种废弃物不得排入水体。

10.0.8 船舶装运垃圾、粪便和易飞扬散装货物时，应密闭加盖，

无裸露现象，防止飘散物进入水体。

11 居住区

11.0.1 居住区内建筑物防盗门窗、遮阳雨棚等应规范设置，外

墙及公共区域墙面无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临街阳台外无晾晒衣

物。各类架设管线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 的有

关规定，不得乱拉乱设。

11.0.2 居住区内道路路面应完好畅通，整洁卫生，无违章搭建、

占路设摊，无乱堆乱停。道路排水通畅，无堵塞。

11.0.3 居住区内公共设施应规范设置，合理布局，整洁完好。

座椅(具)，书报亭、邮箱、报栏、电线杆、变电箱等设施无乱张贴、

乱刻画、乱涂写。

11.0.4 居住区内公共娱乐、健身休闲、绿化等场所无积存垃圾

和积留污水，无堆物及违章搭建。

11.0.5 居住区的垃圾收集容器（房）、垃圾压缩收集站、公共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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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环卫设施应规范设置，定期保洁和维护。

11.0.6 居住区内绿化植物应定期养护，无明显病虫害、无死树，

无种植农作物、违章搭建等毁坏、侵占绿化现象。

11.0.7 居住区的各种导向牌、标志牌和示意地图应完好、整洁、

美观。

11.0.8 居住区内不得利用居住建筑从事经营加工活动，严禁饲

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居民饲养宠物和信鸽不得污

染环境，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排放的粪便，饲养人应当及时

清除。

注：该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449-2008,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0.2、5.0.9、7.0.5、8.0.4（2）、10.0.6 条（款）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城市容貌标准》CJ/T12-1999 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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